江苏大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关联交易情况的信息披露报告
特别提示：本行《关于光明食品集团上海海丰农场有限公司等企业客户重大关联交易的议案》已经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根据《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2022〕1号）的相关管理要求，现将本行与光明食品集团上海农场有限公司授信业务关联交易情况报告如下：
一、关联交易概述及交易标的情况

光明食品集团上海农场有限公司向本行申请授信20000万元，授信产品为流动资金贷款，期限至2028年11月25日，担保方式变更为光明食品集团上海海丰农场有限公司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本次授信后，光明食品集团上海农场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企业在本行集团授信53000万元，占本行2025年三季度末资本净额的8.77%。
二、公司基本情况

光明食品集团上海农场有限公司成立于2009年8月28日，位于盐城市大丰区四岔河。法定代表人何为志，注册资本22100万元，由光明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出资。该公司许可经营项目：谷物种植；蔬菜种植；豆类种植；树木种植经营；农林牧副渔业专业机械的安装、维修；企业管理；畜牧渔业饲料销售；食用农产品零售；食用农产品批发；牲畜销售；餐饮管理；供应链管理服务；婴幼儿配方乳粉及其他婴幼儿配方食品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肥料生产；种畜禽生产；种畜禽经营；饲料生产；牲畜饲养；食品销售；家禽饲养；水产养殖；餐饮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与本行关联关系：光明食品集团上海农场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企业光明食品集团上海海丰农场有限公司合计持有本行股权比例4.41%，在本行派驻一名董事，是本行主要股东。
三、定价政策

本行与光明食品集团上海农场有限公司、光明食品集团上海海丰农场有限公司之间的交易遵循市场化定价原则，以不优于对非关联方同类交易的条件进行。

四、关联交易金额及相应比例

本次本行对光明食品集团上海农场有限公司授信20000万元，占本行2025年三季度末资本净额的3.31%。

五、风险管理与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的意见或决议情况及董事会决议
该授信议案已经本行第五届董事会风险管理与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并提交出席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的董事一致表决通过，该公司提名董事按规履行回避程序，决策程序合规、合法。

六、独立董事发表意见情况

本关联交易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经本行独立董事审查并发表独立意见如下：本次关联交易存在必要性，定价符合市场惯例，不存在显失公平的情形，不存在损害本行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及本行章程的规定，符合本行及全体股东的最大利益，审批程序合法有效。
特此报告。

江苏大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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